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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间接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曲

水汇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水汇通”）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委托

贷款等方式向宁波乐田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乐田”）提供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财务资助。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近日，曲水汇通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漕河泾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漕河泾支行”）、宁波乐田及其相关方分别签署了《单位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抵押合同》等协议，曲水汇通委托上海银

行漕河泾支行向宁波乐田发放贷款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年化利率为 15%，

期限 24 个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乐田旅游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6810921578 

成立时间：2008-12-26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智 

股东情况：宁波瑞姚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市牟山镇青港村陈村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投资、旅游景点开发、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体育

健身、体育活动策划、体育用品的批发、零售；会务服务；食品经营：餐饮服务；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有色金属、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轻纺原料（除国

家统一经营商品）、煤炭（无储存）的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宁波乐田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宁波乐田总资产 587,318,245.52 元，负债总额

372,529,140.74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14,789,104.78 元。2020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529,929.56 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宁波乐田总资产 648,294,146.65 元，负债总额

415,790,477.13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32,503,669.52 元。202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936,180.52 元（经

审计）。 

经核查，被资助对象宁波乐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宁波乐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及子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未对宁波乐田提供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委托人：曲水汇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受托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漕河泾支行 

3、借款人：宁波乐田旅游置业有限公司 

4、委托贷款金额上限：2.2 亿元人民币 

5、委托贷款用途：委托贷款用于特定标段地块的开发建设及归还特定借款

本息，不得用于以下方面：（1）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禁止的领域和用途；（2）

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3）作为注册资本金、

注册验资；（4）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的用途。 



6、贷款期限：自 2021 年 9 月 28 日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 

7、担保事项 

委托贷款采用股权质押、在建工程及土地抵押、连带责任保证等担保方式。 

8、还款计划：借款人应当在每自然月初 5 个工作日内偿还借款合同项下委

托贷款本金。贷款到期日，受托人直接从借款人结算账户中扣收相应资金偿还贷

款，并将该资金划入委托人专用于委托贷款的账户；借款人要求提前还款的，须

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书面通知办理提前还款手续；贷款到期，

借款人不能如期还款的，如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同意展期，可由委托人、受

托人、借款人三方另行签订《单位委托贷款展期合同》。 

9、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贷款年利率 15%。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 

10、其他约定 

（1）因任何原因导致借款合同项下委托贷款期限未满 6 个月的，借款人仍

应支付 6 个月的委托贷款利息；委托贷款期限超出 6 个月的，借款人应当按实

际存续天数支付委托款利息； 

（2）各方确认借款合同生效后 15 天内，委托贷款第一笔付款前提未全部

满足的，则届时委托人有权决定借款合同是否废止。如果委托人决定借款合同废

止，并不因合同废止对委托人及受托人产生任何责任和义务； 

（3）借款人违反协议，或者担保人违反了担保合同或其与委托人达成的有

关其义务的任何其他约定，委托人有权宣布借款人违约，并有权要求立即回收全

部委托贷款本息； 

（4）借款人未按协议约定完成项目进展或未能延长抵押期使之与贷款期限

相同的情况下，委托人有权宣布借款人违约，并有权要求立即回收全部委托贷款

本息； 

（5）委托贷款存续期间，未经委托人同意，借款人不得新增金融负债，不

得提供对外担保、抵质押担保； 

（6）委托贷款存续期间，除非借款人清偿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委托贷款债务

或者经委托人事先书面同意，否则相关保证人的股权不得进行转让。 

 



三、风险防范措施 

财务资助对象宁波乐田及其相关方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包括在建工程及土

地抵押、股权质押、相关方连带责任保证等形式的担保，并对委托贷款存续期间

借款人新增金融负债、对外担保、相关保证人股权转让等行为进行限制。 

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对外担保或其他

负债、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范风险并

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3.57 亿元。公司对

外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单位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抵

押合同》等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一、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二、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三、风险防范措施
	四、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五、备查文件

